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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NJ 国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作用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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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8)

　 　 摘要:在国际谈判中,“一揽子交易”是一种经常用来促成妥协和达成共识的谈判方法。 BBNJ 国际造法的“一揽

子交易”基于挽救并推动进程的主观原因和基于议题间关联性的客观原因得以运用,兼具谈判方法和整体性程序安

排两种属性。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一揽子交易”能够对将来达成的 BBNJ 国际协定起到维护完整性、增进统一性、
保持稳定性和提升普遍性等重要作用。 随着 BBNJ 国际造法的深入推进,“一揽子交易”的局限也逐渐显现,日益面

临着来自正当性、合理性及效率性方面的挑战。 中国应当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不断提高自身运用“一揽子交易”影响

和塑造国际造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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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package
 

deal”
 

is
 

a
 

negotiation
 

method
 

that
 

is
 

often
 

used
 

to
 

promote
 

compromise
 

and
 

reach
 

a
 

consensus.
 

In
 

BBNJ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package
 

deal”
 

is
 

applied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reasons
 

of
 

saving
 

and
 

promoting
 

the
 

process
 

and
 

the
 

objective
 

reasons
 

of
 

relevance
 

between
 

issues,
 

and
 

has
 

two
 

attributes:
 

negotiation
 

method
 

and
 

whole
 

procedural
 

arran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package
 

deal”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promoting
 

unity,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promoting
 

universality
 

of
 

BBNJ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to
 

be
 

concluded
 

in
 

the
 

future.
 

With
 

the
 

deepening
 

of
 

BBNJ’ s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the
 

limitations
 

of
 

“ package
 

deal”
 

have
 

gradually
 

emerged,
 

increasingly
 

facing
 

challenges
 

from
 

legitimacy,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China
 

shoul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o
 

improve
 

its
 

ability
 

to
 

influence
 

and
 

shape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by
 

using
 

“package
 

de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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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揽子交易” (“package
 

deal”)是国际谈判中

经常使用的谈判策略和技巧之一,它的基本特征是

在谈判中将两个或多个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
以便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能够平衡整体的得失

并能够被双方或各方接受,这种方法在多边谈判中

尤为盛行。[1]在国家通过条约或习惯等方式,制定、
承认、修改和废止国际法规范的国际造法活动中,[2]

“一揽子交易”已经不再囿于国家层面运用的谈判

方法,而是演进为一种国际造法的整体性程序安排,
不仅能够促成各方达成共识,还能够更深层次地塑

造国际造法的结果并进一步影响其适用效果。 长期

以来,国际造法对“一揽子交易”的广泛运用,充分

说明了其在国际造法中的重要价值。 随着“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与国际秩

序的加速变革,“一揽子交易”在国际造法中扮演的

角色将会愈发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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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 ( 简称

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国际造法中,作为整体

性程序安排的“一揽子交易” 同样也获得了运用并

取得一定成效。[3] 然而,随着谈判的深入推进,“一

揽子交易”的结构却愈发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①,少
数分歧明显的议题开始阻碍整体进程的发展,可能

会危及 BBNJ 国际协定的最终达成。 这不仅对参与

BBNJ 国际造法的各方提出了严峻的政治与法律考

验,也引起了对“一揽子交易”本身的重新审视与反

思。 因此,梳理 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交易”的

提出过程及原因,剖析其发挥的作用、存在的局限以

及提出有关应对建议,对中国深度参与 BBNJ 国际

造法及提升运用“一揽子交易” 影响和塑造国际造

法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交易”的提

出过程与原因分析

　 　 (一) 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交易”的提出

过程

2004 年 11 月 7 日,第 59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第 24 号决议,决定设立工作组,启动 BBNJ 国际造法

进程。 自 2006 年 2 月 13 日工作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开始至 2015 年 1 月 23 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并向联

合国大会提交 BBNJ 国际协定建议草案为止,工作

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前后共召开了九次会议,而在

2011 年召开的第四次工作组会议上,各方达成了

“一揽子交易”②。
起初,“一揽子交易”并没有直接被确立为 BBNJ

国际造法的整体性程序安排,而是先作为一种谈判

方法被用来促成妥协。 2011 年 6 月 3 日,在工作组

第四次会议上,77 国集团 / 中国、欧盟、墨西哥联合

递交了一份提案,提及了处理作为“单一承诺” ( a
 

single
 

undertaking)的“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
“诸如划区管理工具的养护措施包括‘海洋保护区’
和‘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等

事项的法律框架进程。[4]6 在这份联合提案中,77 国

集团 / 中国、欧盟与墨西哥就 BBNJ 国际协定的主要

内容达成了内部交易,互相承诺支持对方关注的优

先事项,即欧盟主导推动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简称《公约》)执行协定及其海洋保护区制度的立

场获得了 77 国集团 / 中国的支持。 作为交换条件,
欧盟支持 77 国集团 / 中国所主张的海洋遗传资源及

其惠益分享问题。 随后,这项交易又扩展至环境影

响评价和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等内容,最终形成“联

合提案”(又称“妥协文本”)。[5]

与此同时,美国也递交了一份提案指出 BBNJ
国际造法应当讨论在《公约》 建立的框架基础上制

定一项新的国际协定,而不是对《公约》执行协定的

可能发展,该提案获得了俄罗斯和加拿大的支持。
但是,美国的提案内容主要是对将来达成的 BBNJ
国际协定性质的不同意见,其并没有对“联合提案”
的内容提出实质性反对,只是反对将“海洋保护区”
和“环境影响评价”视为养护措施,并对“一揽子交

易”将海洋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问题单独列出表示

了担忧。[4]6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在工作组会议中均

未对“联合提案”提出实质性反对。 从当时的情况

来看,运用“一揽子交易”所达成的“联合提案”获得

了几乎所有参与方的认同,“一揽子交易”实际上具

备了成为整体性程序安排的共识基础。
随着“联合提案” 获得普遍共识,BBNJ 国际造

法的参与方也相应地调整自身立场,以 77 国集团 /
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提及海洋遗传资

源的惠益分享和支持欧盟推动的海洋保护区及其他

事项,以欧盟为代表的“海洋环保派”转而明确支持

建立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及其惠益分享国际制度,
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利用派” 也表示接受制定海

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以及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国际

制度的可能性。[4]7 各方立场的调整促成了更大范围

的“一揽子交易”。 正如菲律宾在工作组会议中解

释的那样:“联合提案代表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共识,‘单一承诺’表明需要对 BBNJ 采

取整体性的方法。”摩纳哥认为联合提案在凝聚共识

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南非也赞扬联合提案中的“一

揽子交易”内容形成了“巧妙的平衡”。[4]6 最终,参
与工作组会议的各方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承认和

接受了 BBNJ 国际造法应当“一揽子处理”上述四项

①

②

在 2019 年 11 月由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南海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国
际立法学术研讨会”上,外交部条约法律司黄颖妮副处长在题为“BBNJ 国际协定谈判总体进展”的主旨报告中指出了谈判中存在的主要共识
和分歧之处。

2011 年,工作组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研究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有关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
非正式特设工作组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这一进程涉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特别是海洋遗传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包
括分享惠益问题,还涉及划区管理工具等措施,包括海洋保护区、环境影响评估、能力建设和转让海洋技术;……” 访问网址:http: / / daccess-
ods. un. org / access. nsf / Get? Open&DS = A / 66 / 119&Lang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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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①。 “联合提案”作为工作组会议建议呈交联合

国大会审议,从而灵活地完成了通向“一揽子交易”
问题的谈判。[4]62011 年 11 月 24 日,第 66 届联合国

大会通过第 231 号决议,明确赞同工作组会议提出

的建议②。 至此,BBNJ 国际造法通过联合国大会决

议的方式,正式确立了“一揽子交易”的整体性程序

安排地位,使其不再仅是 BBNJ 国际造法中欧盟、77
国集团 / 中国等个别谈判参与方所采用的一种谈判

方法,而是成为 BBNJ 国际造法中所有参与方都必

须遵守的一种整体性程序安排。 自此之后,联合国

大会又分别在第 69 / 292 号决议和第 72 / 249 号决议

中再次确认了 2011 年“一揽子交易”作为整体性程

序安排的地位③。
(二)BBNJ 国际造法中运用“一揽子交易”的原

因分析

历史上,早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
“一揽子交易”便得到了充分运用,其贯穿于《公约》
制定过程中的所有工作,为《公约》的高品质作出了

最明显的贡献。[6]49 在 BBNJ 国际造法中,继续沿用

“一揽子交易”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 主观方面:基于挽救并推动 BBNJ 国际造法

进程的考虑

一方面,BBNJ 国际造法面临着“开局即僵局”
的严重困境。 2006 年 2 月 13 日至 17 日,工作组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其中关于“海洋

遗传资源的法律属性”之类的处于《公约》空白之处

且在政治与法律上均高度敏感的问题一经提出,会
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④。 受此影响,第二次和

第三次工作组会议均没有取得预期进展。 正是在这

种情势之下,欧盟与 77 国集团 / 中国主动合作提出

“联合提案”。 事后看来,“一揽子交易”对于挽救当

时的谈判僵局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此后,
BBNJ 国际造法在“一揽子交易”所设定的轨道上有

条不紊地推进,“一揽子交易”为各方在后续的 BBNJ
国际造法中展开实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7]

另一方面,BBNJ 国际造法面临着“推进困难”
的潜在危险。 在 BBNJ 国际造法的工作组会议阶

段,相关参与方和议题的数量就已经超出工作组的

正常处理范围。 第二次工作组会议时有超过 300 个

参与方参加,而到了第三次工作组会议时仍然有大

约 200 个参与方参加,参与方更是提出涵盖渔业、海
上倾倒有毒废物、深海石油开采、海洋科学研究等众

多与 BBNJ 存在关联性的议题,并且各方利益在如

此广泛的议题上普遍存在着分歧⑤。 因此,继续就

各项议题进行“分项”谈判势必难以取得成效,造成

谈判效率的低下。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运用“一揽

子交易”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议题的广泛性、复杂性以

及大量国家的参与使谈判进程难以早日完成,[6]49

这与 BBNJ 国际造法所面临的情况类似。 对此,
BBNJ 国际造法运用“一揽子交易”可以使各方相互

之间较为有效地了解对方的底限、关注点和重要利

益,[8]形成谈判中的主要利益集团并先行在内部进

行协调,从而使各方更容易接受在“分项”谈判方式

下原本不愿接受的协议成果。[9]

2. 客观方面:基于 BBNJ 国际造法中议题间关

联性的考虑

从现实角度看,各种海洋问题之间存在相互关

联性,理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 这种观念已经

①

②

③

④
⑤

BBNJ 工作组会议采取了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工作组会议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载有“一揽子事项”的建议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
的。 根据会议记录文件的描述:“下午晚些时候,共同主席利因扎德(Lijnzaad)提交了一份来自‘友好小组’的修正建议草案。 代表们以协商一
致的方式通过了建议,包括启动法律框架进程。 共同主席利因扎德随后就新建议草案征求反馈意见,要求秘书长编制一份与 BBNJ 相关的现
有文书清单。 阿根廷对这一清单的敏感性表示关切,并在欧盟的支持下提议将这一建议纳入共同主席的会议摘要,以便在大会关于海洋法的
年度决议的谈判中采纳。 代表们表示同意,然后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关于工作组任务和未来会议的其余建议。 77 国集团 / 中国将协商一致
的建议描述为一项切实的成果。 共同主席利因扎德于下午 6 时 20 分宣布会议结束。”访问网址:https: / / enb. iisd. org / download / pdf / enb2570e.
pdf。 此外,BBNJ 筹备委员会与政府间会议也同样采取了协商一致的议事规则,联合国大会第 69 / 292 号决议要求“筹备委员会应竭尽一切努
力,以协商一致方式就实质性事项达成协议”,而联合国大会第 72 / 249 号决议也同样要求政府间会议“应秉诚并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
商定实质性事项”。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 66 / 231 号决议,访问网址: https: / / www. un. org / en / development / desa / population / migration / generalassembly / docs /
globalcompact / A_RES_66_231. pdf。

2015 年 6 月 19 日,联合国大会在 69 / 292 号决议中决定:“通过谈判处理 2011 年商定的一揽子事项所含的专题,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特别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全部海洋遗传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包括惠益分享问题,以及包括海洋
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估和能力建设及海洋技术转让等措施;……”2017 年 12 月 24 日,联合国大会在 72 / 249 号决议中再次
决定:“谈判应处理 2011 年商定的一揽子事项中确定的专题,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特别是作为一个
整体的全部海洋遗传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包括惠益分享问题,以及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估和能力建设及海
洋技术转让等措施;……”

参见 IISD:Earth
 

Negotiations
 

Bulletin
 

(MBWG
 

Final ),访问网址:https: / / enb. iisd. org / download / pdf / enb2525e. pdf。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 A / 61 / 65 号决议,访问网址:https: / / documents-dds-ny. un. org / doc / UNDOC / GEN / N06 / 277 / 50 / PDF / N0627750. pdf?

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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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人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早在 1969
年 12 月 1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 2574A 号决议①

就曾确认:“与公海、领水、毗连区、大陆架、上覆水域

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有关的问题之

间紧密相连。”实际上,海洋问题的相互关联性也直

接导致了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一揽子交易” 概念

的诞生。[10]追本溯源,海洋问题的相互关联性是“一

揽子交易”产生并得以运用的现实基础。
在 BBNJ 国际造法中,各项议题之间也具有较

强的关联性,已经达到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的密切程度,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 具体

而言,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主要聚焦于各国

的开发利用活动,而此类活动稍有不慎则有可能对

BBNJ 造成损害,因此十分有必要在相关活动开展之

前引入环境影响评价。 为了能更好地开发利用那些

位于特别脆弱生态环境中的海洋遗传资源,同样需

要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划一定范围的特殊区域,并且

对这片区域实行比其他区域更为严格的保护,这就

是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各种划区管理工具的意义

之所在。 在此基础之上,又可以进一步引出能力建

设与技术转让问题,因为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

说,通常缺乏利用和保护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

资源的技术能力和专业人员,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

更好地履行养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义务和提高发展

中国家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能力,必然也要对“能

力建设和技术转让”议题进行磋商。[11] 因此,围绕着

BBNJ 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宗旨,“一揽子交易” 中

的四项议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样的

现实面前,BBNJ 国际造法运用“一揽子交易” 即变

得顺理成章,而且这种相互关联性本身也有助于各

方进行互惠的交换。[12]

　 　 二、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交易”的
作用
　 　 在 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交易”能够直接

对具体条文产生重要影响。 BBNJ 国际协定的内容

是谈判各方反复进行“讨价还价”的结果,代表着一

种建立在妥协基础之上的共识。 在有些情况下,为
了尽可能达成妥协,谈判各方可能还需要在条文中

有意使用一些模糊性的表述来掩盖不可调和的分

歧。[13]从总体上来看,“一揽子交易”达成的各项条

文之间相互联系,互为彼此存在的条件,共同构成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在整体上将 BBNJ 国际协

定塑造为具备一定独特性的“一揽子协定”。
(一)通过禁止保留维护 BBNJ 国际协定的完

整性

条约保留的需要通常源自于多边条约制定过程

的性质,[14]而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条约,特别是那些

作为“一揽子交易”结果而产生的条约,明确规定保

留是不予准许的。[15] 例如,《公约》第 309 条、《国际

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120 条、《建立世界贸易组织

马拉喀什协定》第 16 条第 5 款等均规定禁止保留。
原因在于一旦允许保留,将会破坏条约作为“一揽子

交易”产物的性质。 “一揽子交易”试图确保建立一

个总体平等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之下各国在享有权

利和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要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和义

务。[6]53 因此,谈判各方运用“一揽子交易”的目的在

于使任何缔约方必须完整地接受条约所有内容的支

配。 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保留,将损害条约的完整

性。[16]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 条第 1 款(丁)
项的规定,保留的目的在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

定对该国适用时之法律效果,因此一项“声明”的目

的在摒弃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之法律效果就

是保留。[17]648 由此可得,保留的目的主要有两项:一
项是摒弃或排除条约规定;另一项是更改条约规定。
然而,二者均会损害“一揽子交易”使权利义务整体

上相称的意图。 保留的排除目的所具有的使保留国

免于承担条约义务的效果,与“一揽子交易”所秉持

的缔约方必须“全盘接受” 条约所载权利义务内容

的意图相违背。 保留的更改目的不仅实际上单方面

修改了建立在谈判共识基础之上的“一揽子交易”
的内容,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谈判中进行“一揽子

交易”时自身的承诺或出价条件。 因此,不论是从保

留的排除目的还是更改目的来看,条约允许保留都

将会导致“一揽子交易”的失败,“一揽子交易”也将

不再是“一揽子”或“交易”。[18] 有鉴于此,大多数参

与方均默认 BBNJ 国际协定禁止保留,几乎不对条

约保留事项进行任何实质讨论。 《根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

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的协定案文

草案修改稿》(简称《草案修改稿》)②第 63 条也规定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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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s: / / legal. un. org / diplomaticconferences / 1973_los / docs / english / res / a_res_2574_xxiv.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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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协定不得作出保留或例外”。 可见,BBNJ 国

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通过禁止保留的方式,将
有力维护 BBNJ 国际协定的完整性。

(二)通过排除对第三方的效力增进 BBNJ 国际

协定的统一性

在条约的第三方效力问题上,国际社会普遍遵

循的是“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 (pacta
 

tertiis
 

nec
 

no-
cent

 

nec
 

prosunt)。 换言之,条约一般不得为第三国

创设义务或权利,除非经过该国的同意。 这不仅是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明文规定,还同时是一项被

公认的习惯国际法的规则。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 35 条和第 36 条的规定,条约对第三方规定权

利或义务存在两个条件:第一,条约当事方具有为第

三方规定权利或义务的意图;第二,第三方同意这种

权利或义务,其中根据条约为第三方规定权利或义

务的不同,对第三方同意的要求也存在差别。 不论

如何,当事国具有为第三方规定权利或义务的“意

图”都是赋予条约第三方效力的重要前提。 然而,在
有些情况下,作为条约当事国意图的唯一权威和最

新表现,[17]663 条约文本的表述难以使人判断缔约国

是否具有为非缔约国规定权利或义务的意图。 以

《公约》为例,有的条文规定的主体是“缔约国”,而
有的条文却规定“所有国家”,除此之外还使用了大

量“沿海国”和“各国”的表述。 这完全可能导致非

缔约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随意行使条约规定的权

利,拒绝或逃避承担条约规定的义务,造成条约在第

三方效力方面的混乱。
对此,“一揽子交易”的运用可以明确排除对第

三方的效力。 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中,秘鲁大使曾

指出①:“‘一揽子交易’排除了对《公约》的任何选择

性适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能通过提及《公

约》的个别条款来合法地主张第三国的权利或援引

第三国的义务,除非该国或国家集团本身是《公约》
的缔约国。”这里的“任何国家” 显然是指包括非缔

约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主席许通

美(Tommy
 

Koh)在具体提到对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

的权利时更是指出②:“非本公约缔约国的国家不能

援引第 76 条的好处。”因此,有学者认为《公约》条

文使用的“所有国家”或“每个国家”的表述反映了

一种假设,即所有国家都将是《公约》的缔约国,而
不是意图赋予第三方权利。[19]与《公约》类似,《草案

修改稿》 在第 4 条、第 14 条、第 18 条、第 21 条、
第 24 条等条文中均使用了“各国”的表述。 但即便

如此,在没有缔约国其他相反意图的明确表示下,
BBNJ 国际协定同样将排除对第三方的效力,即第三

方不能根据 BBNJ 国际协定的个别规定主张权利或

援引义务,而这无疑将有效增进 BBNJ 国际协定适

用的统一性。
(三)通过限制修正保持 BBNJ 国际协定的稳

定性

条约的修正(amendment)关系到条约本身的稳

定性,而为了使条约适应各种情况的变更,时常有修

订(包括修正与修改)的必要,但条约的稳定性和条

约必须遵守原则在国际社会中也是必要的。[20] 所

以,条约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应当维持在一个平衡的

状态下。 因此,条约修正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还从

根本上是政治与外交问题。[21] 实际上,条约由于“一

揽子交易”的运用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后,条
约的灵活性便不得不向“一揽子交易”作出让步,即
条约修正规则必须充分顾及到“一揽子交易” 背后

所包含的政治妥协,因为这种政治妥协稍有不慎则

可能被具有选择性的条约修正所破坏。[22] 从现实出

发,“一揽子交易”形成了各方权利义务的相对平衡

状态,随意提出任何条约修正案都可能因为打破原

有的平衡状态而引发连锁反应,招致其他缔约国的

反对或不断提出新的修正。 因此,运用“一揽子交

易”产生的条约通常倾向于采纳一套较为复杂和严

格的修正规则,以保护“一揽子交易”及其背后所达

成的政治平衡③。
作为同样运用“一揽子交易”的 BBNJ 国际协定

来说,“一揽子交易”对其条约修正规则产生的最大

影响体现在条约修正案的通过条件上。 正如上文所

述,BBNJ 国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 是在协商一

致的基础上达成的,这必然要求对于“一揽子交易”
的任何修正也理应遵循协商一致的程序。 因此,《草

案修改稿》为修正案通过规定了一个较高条件,其在

第 65 条第 2 款规定:“缔约方会议应尽一切努力就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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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公约》《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都规定修正案必须经过协商一致才能通过,以及这几
个具有代表性的条约还同时规定了较为严格的修正案生效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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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任何拟议修正案达成一致意

见。 若已用尽所有努力但仍未达成共识,则应适用

缔约方会议通过的议事规则中规定的程序。”值得注

意的是,针对第 65 条的规定,美国在最新的逐条提

案中甚至更进一步,建议仅保留协商一致原则,反对

适用其他任何决策规则。 可见,在协商一致原则的

支配下,顺利通过一项 BBNJ 国际协定的修正案将

变得十分困难,各方意在通过增加修正难度的方式

保持 BBNJ 国际协定的稳定性。
(四)通过促进习惯国际法的发展提升 BBNJ 国

际协定的普遍性

从主体意义上来说,国际法的普遍性主要是指

所有国家都要受到其约束。[23] 作为当前国际法最主

要渊源的条约却仅能约束缔约方,天然地存在这种

普遍性的不足。 然而,当条约规定逐渐发展成为习

惯国际法时,便能够因为具有约束第三方的效力而

获得普遍性。[24]在 1969 年的“北海大陆架”案中,国
际法院曾经较为具体地总结出条约规定获得习惯国

际法地位的四项条件①。 在条约向习惯国际法发展

的过程中,可以从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两个方面考

察“一揽子交易”的作用。
从国家实践层面来看,形成习惯国际法的国家

实践一般应当具备数量上的广泛性与代表性、一定

时间上的经过以及实践上的一致性,而经过“一揽子

交易”所达成的 BBNJ 国际协定能够为满足上述条

件提供更为有利的基础。 首先,“一揽子交易”因其

“议题联结”的本质,相对而言更容易吸引和接纳数

量更多而且更为复杂的利益诉求,促进 BBNJ 国际

协定得到各国的广泛参加。 从既有实践来看,运用

“一揽子交易”而达成的多边条约通常得到了大多

数国家的参加,这为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法提供了数

量方面的基础②。 其次,“一揽子交易” 的过程本身

就是利益相关方进行“利益交换” 的过程,而运用

“一揽子交易”达成的 BBNJ 国际协定至少有大部分

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的参与,从而具有相当程

度的代表性。 否则,“一揽子交易”便缺少赖以存在

的必要性。 最后,“一揽子交易” 使得大多数规则

构成一个相互勾连的整体,有助于增强国家实践的

一致性,而任何不一致的实践则将有损于“一揽子交

易”所形成的平衡状态。
从法律确信层面来看,主要在于判断各国是否

是出于遵守一项法律规则而不是出于礼节、方便、传
统等原因进行国家实践。 尽管法律确信的确定是一

项极为复杂的工作,需要在结合各种具体因素的基

础上进行综合判断。 但是,在诸多因素之中,条约本

身能够成为法律确信存在的证据。 一方面,“一揽子

交易”能够产生禁止保留的作用,其有助于法律确信

的产生。 法律确信要求各国意识到条约规则本身的

约束力,而若国家具有提出保留而不适用某项条约

规则的权利,便不能认为其具有这种约束力③。 另

一方面,“一揽子交易”还产生了排除对第三方效力

的效果,第三方只能转而在习惯国际法层面寻求适

用相关规定的法律基础,例如,美国作为《公约》 的

非缔约国,长期以来都是将《公约》作为一般国际法

进行遵守的。[25]这个过程也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法律

确信。 因此,BBNJ 国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 有

助于“法律确信”的形成。
综上,“一揽子交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促

进习惯国际法的发展提升 BBNJ 国际协定的普

遍性。

　 　 三、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交易”的
局限

　 　 (一)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交易”的正当性

局限

从国际造法正当性 ( legitimacy) 的角度来看,
“一揽子交易”无法保障所有参与方都能公平地表

达意愿。 在国际法上,正当性被用来通过引入“正义

或公平” 等价值观念来加强国际法的道德说服

力。[26]国际造法的正当性源于那些受到国际法约束

的国家认为其是通过正确的程序产生的,[27] 这要求

在理想状态下,国际造法是建立在国家同意原则基

础之上的,并且能够充分反映所有参与方的利益。
正当性的缺乏不仅会使得国际造法进程受到影响,
而且还会导致缔约国遵守国际法的意愿降低。 从表

①

②
③

第一,条约规定具有根本上的规范创设性,使其能够构成一般法律规则的基础;第二,条约得到广泛和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参加,其中包
括那些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第三,国家实践具有广泛性和实质的一致性,足以证明一项法律规则或法律义务得到了普遍承认;第四,一定
时间的经过,尽管是短暂的。 参见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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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051-19690220-JUD-01-06-EN.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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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来看,“一揽子交易”确实以“整体互惠”(overall
 

reciprocal)的方式扩大了各方,尤其是弱势方的谈判

筹码,[28]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谈判中的平等原则,使
得各谈判参与方不论大小强弱,均具有参与出价与

利益交换的权利。 但是,在谈判的过程之中,“一揽

子交易”也在一定程度上以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现

实上的不平等,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可以利用“一揽

子交易”从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那里获取不成比例

的让步,[12] 使这些国家同意原本不愿意接受的

条款。
在 BBNJ 国际造法中,诸如最不发达国家(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mall
 

is-
land

 

developing
 

states)、非洲集团( African
 

group) 等

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并没有因为

“一揽子交易”的运用而得到充分保障。 从“一揽子

交易”所涉及的四项议题来看,上述这些处于相对弱

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代表其利益诉求的“海洋遗

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和“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议

题上从发达国家处“换取”的让步较为有限。 例如,
在“海洋遗传资源的货币惠益分享”方面,绝大多数

发达国家均反对分享“货币惠益”,而仅将其中的

“惠益”限定为“非货币惠益”。 在“能力建设与技术

转让”方面,发达国家在同意进行能力建设与技术转

让的同时,也限定了这种行为只能基于“自愿”而绝

非强制。 对此,瑙鲁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PSIDS)反对道:“确信并从经验中认识到仅靠自愿

资助是远远不够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更是指出:
“一定要有货币资助,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 [29] 相

应地,为了最低限度地维持这些议题继续处于“一揽

子交易”之中或者继续推动 BBNJ 国际造法进程,处
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较少针对“划区管理工

具”和“环境影响评价”议题提出实质性的反对。 尽

管从更高的层面看,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区域设立

公海保护区和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旨在对全人类的环

境利益进行保护,发展中国家固然也可以从其中受

益,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严峻的生存与发

展问题,其利用 BBNJ 提出的合理诉求也理应得到

充分尊重与保障。 在“划区管理工具”和“环境影响

评价”议题中,有些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可能对自身利

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内容方面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反

对。 例如,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明确支持划区

管理工具的永久性,在 2020 年 2 月 20 日提交的逐

条评论意见中,只有菲律宾等少数发展中国家对此

提出了反对,而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保持沉默。
不论是否存在固定的审查机制,永久性的划区管理

工具显然会变相缩减发展中国家将来海上活动的空

间,从而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发展中国家对海洋的合

理利用。 又如,非洲集团、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支持战略环境影响评价①,77 国集团基于惠益分享

的考量也可能继续与欧盟捆绑在一起。[30] 但是,
BBNJ 协定纳入“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无疑会使发展

中国家承担不合理的环境义务,加重其负担。 中国

代表团曾指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来说,开展战略环境评估并非易事。[31] 由此不难得

出,BBNJ 国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 对于促进公

平谈判所起的作用较为有限,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充分借助“一揽子交易” 争

取到更多的正当权益。
(二)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交易”的合理性

局限

从国际造法合理性( rationality)的角度来看,国
际造法所设定的宗旨与目标起到总括性衡量国际造

法的规则、程序及安排的合理性程度的作用。 就是

说,若国际造法的规则、程序及安排对于实现国际造

法的宗旨与目标起到消极影响,则这些规则、程序及

安排本身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 BBNJ 国际造法

中的“一揽子交易”缺乏确定性,难以准确界定各方

达成的共识范围,由此导致谈判参与方试图在“一揽

子交易”所形成的妥协之上纳入新的议题时特别容

易引发争议,并且各方在争议过程中往往以本国利

益诉求为依归,而不考虑议题本身是否有助于促进

国际造法宗旨与目标的实现。
一方面,尽管在 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交

易”所达成的“一揽子事项”被联合国大会决议反复

提及,但是“一揽子事项”的具体范围仍然难以进行

界定。 例如,海洋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问题引发了

各方的争议,有些参与方支持 BBNJ 国际协定以符

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方式处理海洋遗传资源的知

识产权问题,而欧盟、日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参

与方则认为 BBNJ 国际协定不应当对该问题进行规

定②。 严格来看,“一揽子事项”中的“海洋遗传资源

及其惠益分享”议题并没有明确将知识产权问题排

除在外,而主张排除知识产权问题的国家则通常认

①
②

参见 IISD: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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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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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访问网址:https: / / enb. iisd. org / download / pdf / enb25195e.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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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访问网址:https: / / enb. iisd. org / download / pdf / enb25179e.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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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问题不属于“一揽子事项”的范围。 又如,各方

对“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是否应当纳入 BBNJ 国际协

定存在争议,而背后的原因在于各方对“一揽子事

项”中“环境影响评价”议题的理解存在偏差,有些

参与方认为“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属于“环境影响评

价”议题的一部分,因而属于联合国大会决议中所载

“一揽子事项”的授权范围,而另一些参与方则认为

“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影响评价”存在本质

不同,“一揽子事项”中的“环境影响评价”议题不包

括“战略环境影响评价”。 因此,正如有的代表团在

工作组会议中对“一揽子交易” 提出的质疑中指出

的那样:“2011 年商定的‘一揽子事项’只不过描述

了拟处理的主要议题,没有具体说明新文书将涵盖

哪些活动①。”
另一方面,“一揽子交易”不仅无法对议题范围

进行准确界定,还为谈判参与方通过自行解释“一揽

子事项”的范围,排斥或拒绝纳入某些议题提供了借

口。 BBNJ 国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在提前框定

谈判范围的同时,也排除了各方对于其他相关和更

具有合理性议题的关注和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各
方对于“一揽子事项” 范围本身的争议往往盖过了

对纳入新议题合理性的讨论。 这也从整体上导致

BBNJ 国际造法固守既定的范围,不能及时回应和包

容新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可能致使谈判偏离当

初所设定的促进 BBNJ 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宗旨

与目标。 从目前来看,气候变化、海洋酸化、海洋噪

音、海洋塑料污染等均会对 BBNJ 产生严重的影响,
但现有 BBNJ 国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并未将上

述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项。[32] 《草案修改稿》目前

仅较为笼统地从一种方法和特定目标的角度对气候

变化与海洋酸化进行了规定,其第 5 条规定:“为实

现本协定的宗旨,缔约国应遵循下列各项:……( h)
一种建立生态系统抵御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的不利

影响的能力和恢复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办法;……”,
第 14 条规定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的目标

包括“重建和复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目的包括

增强其生产力和健康,建立抵御压力的能力,包括抵

御与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和海洋污染有关的压力”。
除此之外,海洋噪音与海洋塑料等其他威胁到 BBNJ
的议题则没有体现在《草案修改稿》之中。

(三)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交易”的效率性

局限

从国际造法效率性( efficiency)的角度来看,不
断提高国际造法的效率始终是国际社会所追求的重

要目标。 一个漫长的国际造法进程,不仅难以保证

相关规则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而且还会给参与国际

造法的各国提供重新思考并修改自身立场的机会,
加剧国际造法的复杂性。 随着谈判的深入,“一揽子

交易”在效率方面的局限愈发明显。 在很多情况下,
“一揽子交易”所促成的共识往往是一种最低限度

和暂时性的共识,其无法有效应对意见分歧严重、内
部利益分化巨大的情形,[33] 从而在促使各方达成更

高程度的共识方面显得无能为力。
就最低限度的共识而言,“一揽子交易”难以调

和谈判各方在核心利益上存在的冲突和矛盾。 “一

揽子交易” 的本质是各国通过“议题联结” 而进行

“利益交换”,但是这种利益交换一定是以不损害本

国的核心利益为底线的。 BBNJ 国际造法中海洋遗

传资源的法律属性问题因为涉及到各方的核心利益

而迟迟无法达成共识: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坚持适用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反对发达国家垄断开发利

用海洋遗传资源的技术及所获收益;而另一方面,发
达国家坚持适用公海自由原则,其根本目的是排除

其开发利用海洋遗传资源的障碍,利用技术优势抢

占先机。 双方在核心利益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冲

突。 在这种情况下,“一揽子交易”便难以促使各方

在核心利益上达成“交易”。
就暂时性的共识而言,“一揽子交易”导致将某

一特定规则纳入整个“一揽子事项” 的共识可能掩

盖了对该规则本身的反对,[34] 各方立场的调整不代

表彻底改变或放弃原有优先诉求,而更多的是出于

谈判需要暂时搁置。 例如,欧盟曾经对发展中国家

提出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建议进行淡化处理,
强调确定海洋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并不是处理惠益

分享问题的先决条件②。 但是,该原则得到了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坚持与强调,并被明确写入《草案修改

稿》第 5 条,该条规定:“为实现本协定的宗旨,缔约

国应遵循下列各项:……( c)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原则;……”这引起了包括欧盟在内的众多发达国家

的反对,欧盟在最新的文本提案中要求删除人类共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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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继承财产原则①。 由此可见,当初达成的“一揽子

交易”可能仅代表一种策略性妥协,各方并没有完全

从实质上改变所持的立场。
在上述局限的影响之下,“一揽子交易”容易引

起议题间的谈判失衡问题,进而从整体上影响谈判

效率。 早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时,这种局限性已经

初步显现,当时第二委员会和第三委员会的工作便

曾受到第一委员会进展缓慢的限制。[35] 目前来看,
这种局限性在 BBNJ 国际造法中仍然未得到妥善解

决,各方在“划区管理工具”和“环境影响评价”两项

议题上业已具备相当广泛的共识,但是在“海洋遗传

资源”和“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两项议题上的分歧

仍然十分明显并且难以调和。 若“海洋遗传资源”
议题和“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议题不能达成共识,
将会直接拖累 BBNJ 国际造法的整体进程,已经具

有共识基础的其他议题也会因此而搁置。

　 　 四、中国应对 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

交易”的建议

　 　 BBNJ 国际造法中“一揽子交易”所逐渐显现的

上述局限,反映出 BBNJ 国际造法已经进入到关键

阶段,各方在核心利益上的博弈已经趋于激烈。 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各方会放弃“一揽子交易”,回到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时期进行“分项” 立法的

状态。 现在,对“一揽子交易”中的任何议题进行单

独谈判都会更加难以达成共识,而且“分项”立法也

有悖于议题之间相互关联的客观事实,从而在根本

上不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 因此,中国代表在

BBNJ 国际协定谈判第三次政府间大会上指出:“各

方应充分发挥政治和法律智慧,不断弥合分歧,平衡

推进联大决议授权谈判的‘一揽子’议题”。[36] 中国

在顺应当前趋势的同时,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加以应

对,以增强在 BBNJ 国际造法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

第一,中国应当积极运用“一揽子交易”,充分

发挥其作用,为自身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 BBNJ 国

际造法中争取更多的正当权益。 尽管目前“一揽子

交易”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其
背后所蕴含的理念在本质上契合互谅互让的国际合

作原则。 作为中国新时代对外关系领域的根本性指

导思想,[3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借助“一揽子

交易”在 BBNJ 国际造法中得到发扬。 一方面,“一

揽子交易”所体现出的将各种问题进行联系而从整

体上加以解决的理念,有助于促使各国在 BBNJ 国

际造法的过程中意识到解决单一问题和追求单个国

家利益的局限性,促进各国真正树立起命运相连的

共同体意识。 另一方面,“一揽子交易”使每个谈判

参与方的立场都成功地转化为一种可以交易的谈判

筹码,以用来换得彼此间的妥协,而这种从现实出发

的“利益交换”可以更加有效地促成共识,最终实现

合作共赢。 因此,“一揽子交易”为中国在 BBNJ 国

际造法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较为可行

的方法。 中国要善于将相关主张或利益诉求与其他

议题进行联结,以此为条件积极争取其他参与方的

支持或让步。 例如,当前可以尝试主张将强制性的

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同战略环境影响评价进行联

结,以支持将强制性的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纳入战

略环境影响评价为条件换取发达国家对强制性能力

建设与技术转让的同意。 由于这二者本身就存在一

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进行议

题联结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

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具体议题上的合作

共赢。
第二,中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防范 BBNJ 国际

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 可能对自身权益产生的负

面影响。 在很多情况下,“一揽子交易”所达成的共

识并不代表着所有参与方的真实意愿,因为大多数

参与方在“一揽子交易” 的过程中都要或多或少地

接受一些自身原本不愿意接受的内容。 特别是,为
了尽可能地达成妥协,还会有意使用一些较为模糊

的语言表述,加之“一揽子交易”又会产生禁止保留

的效果,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特别容易引发有

关条约解释与适用的国际争端。 例如,《公约》本身

存在一些明显的模糊或空白之处,参与谈判的各方

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处理和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最
后成为《公约》 中被故意留下的模糊空间。[38] 实践

中,《公约》第 310 条有关领海无害通过权的规定,便
曾经多次引起各国对于军舰是否享有此种权利的争

论。 这种国际争端的存在往往会使中国的权益处于

不稳定的状态之下,甚至会严重损害到中国的权益。
对此,中国应当格外谨慎并且尽可能地准确估计在

BBNJ 国际造法中每项议题上的得失,避免轻易接受

具有模糊性的内容,或者至少在接受之前要求对方

① 参见联合国大会:AOSIS
 

Textual
 

Submission
 

On
 

President’ s
 

Revised
 

Text
 

2
 

February
 

2020,访问网址:https: / / www. un. org / bbnj / sites / www.
un. org. bbnj / files / textual_proposals_compilation_-_15_april_202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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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关文本内容进行可能的澄清与解释。 同时,中
国也应当及时发表“解释性声明或说明”,对于那些

自身“不情愿” 接受的条款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解

释性声明,从而在后续可能引发的国际争端中提前

占据道义与法理上的主动权。
第三,中国应当积极探索完善“一揽子交易”的

方案,为推动 BBNJ 国际造法进程的发展贡献智慧。
客观上来看,“一揽子交易”仅是阻碍当前 BBNJ 国

际造法进程的部分原因,而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各方

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 将 BBNJ 国际造法进程受到

拖延的责任全部归于“一揽子交易”有失偏颇。 在

短时间内,各方在 BBNJ 国际造法中的利益分歧可

能难以消弭,但是通过对“一揽子交易”进行适当的

调整或灵活变通,至少可以为各方进一步的谈判磋

商提供机会,帮助各方增强互信和对于 BBNJ 国际

造法的信心。 随着 BBNJ 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
BBNJ 国际造法越早达成共识便越有利于各方据此

展开相应的行动。 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

度来看,BBNJ 国际造法最终关系到全人类治理海洋

生物多样性的共同利益,各方应当在谈判中树立双

赢、多赢、共赢的理念,不可急于求成,也不宜无限期

拖延。 一方面要避免因为急于求成而忽视甚至牺牲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也要循

序渐进地扎实推进合作,防止 BBNJ 国际造法受到

过分拖延后,陷入失败难产的境地。 在严格坚持利

益平衡的前提下,各方可以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
“一揽子交易”中分歧严重的议题暂时作出一些原

则性的规定,要求各方在 BBNJ 国际协定通过后的

一定时限内通过适当的机制,如授权全体缔约方会

议等机构再次进行磋商补充。 这或许是一种防止

BBNJ 国际协定被“一揽子交易” 所长期、整体搁置

的折中务实的方案。 实际上,BBNJ 国际造法中已经

出现了类似的提议,例如,有代表团表示支持纳入

“授权条款”,BBNJ 国际协定生效后由科学技术机

构或缔约方大会进一步明确战略环评内涵,并制定

规定细则①。 最后,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仅要警惕

少数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变相突破“一揽子交易” 整

体均衡推进各项议题的要求,也要确保被授权的机

构在成员构成上具有充分的代表性、透明度和体现

民主原则,防止被少数国家所操纵。 只有将整体上

平衡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和适当原则化处理分歧相结

合,才能够既维持 BBNJ 国际协定作为“一揽子交

易”的完整性,又能够促进各方对已经达成共识的内

容采取实际行动,稳步推进对 BBNJ 的养护与可持

续利用。

五、结语

BBNJ 国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经历了从谈

判方法到整体性程序安排的转变。 在成为整体性程

序安排之后,一方面,各方必须在“一揽子交易” 所

设定的议题范围内进行谈判磋商,在不断的“讨价还

价”中寻求并达成一种政治与法律上的微妙平衡。
另一方面,BBNJ 国际协定的属性将被打上“一揽子

协定”的深刻烙印,获得在完整性、统一性、稳定性和

普遍性方面的提升。 “一揽子交易” 实际上具有强

大的制度价值与生命力,其在国际造法中发挥着广

泛的作用,不仅能够促成各方达成共识,还能够深层

次地塑造国际造法的结果。 中国的主张或利益诉求

在通过“一揽子交易”成功融入国际造法后,能够获

得来自国际法规范层面较为持久而稳定的保障。 中

国应当重视对“一揽子交易”的运用,不断提高运用

“一揽子交易”的能力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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